
海安市市级项目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单位名称 海安市人民法院(机关)

单位
主要职能

 海安市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市委的领导和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市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一、审判法律规定由基层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二、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执行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申请执行
的案件和外地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

    三、调查研究审判工作中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疑难问题，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四、对市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专业培训；

    五、按照权限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协助市机构编制主管部门管理人民法院的机构编制工作；

    六、管理市人民法院的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

    七、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审判工作中宣传法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10个，包括政治处、办公室、行政装备科、立案庭、审管办、刑庭、民一庭、
民二庭、金融庭、执行局；直属机构2个，包括机关党委、法警大队；派出法庭6个，包括开发区法庭、高新区法庭

、曲塘法庭、墩头法庭、南莫法庭、李堡法庭。现有行政编制166人，实有在编人员153人。本部门无下属单位。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8817.05

财政拨款

小计 8628.7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8628.71

政府性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180.34

其他资金 8

支出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基本支出 2191 5477.61

项目支出 977 3339.44

司法救助金 8.4 42

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南莫）扩建项目经费 4.43 22.16

审判大楼及基层法庭维修维护 38 190

网络系统维保开发费 34 170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支出

政法慰问费用 2 10

档案信息化费用 18 90

办案成本支出 3 15.19

办案业务费 70 350

法制宣传费 9 45

征收业务费 11 56

法院工作经费 84 210

全省法院信息化项目 40 200

法制宣传报刊费 3 15

案件复核及开庭费用 1.8 9.17

办公设备购置费用 14 66

维稳工作经费 4 20

法院网络租金 11 55

法制宣传工作会议 0.12 0.6

陪审员工作经费 16 80

省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办案业务费） 60 386.88

扫黑除恶专项资金 1 5

商务活动经费 1.6 8

省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业务装备） 30 143.46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工作会议 0.12 0.6

离退休干部专项经费 3 12.64

物业管理费 60 300

干警培训费 5 24.67

天平工程1 60 300

政府购买服务人员专项经费 205 512.07



中长期目标
 海安市人民法院在市委坚强领导、市人大的有力监督下，紧紧围绕“努力使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目的开展工作，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全力做好各项审判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

公民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年度目标

1、严格公正司法，依法惩治刑事犯罪，平等保护民事权益，精准发力执行攻坚，多措并举破解难题保持各类案件结
案率稳步上升；
2、拓展司法职能，服务保障发展大局，协调协作，助力工业强市战略；
3、立足执法办案，科学推进内设机构改革，积极推进司法改革工作进一步深入；
4、积极推进智慧法院、科技法庭建设；

5、组织审判人员进行业务学习，强化业务能力；
6、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促进队伍高效廉洁，加强文明创建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决策

计划制定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目标设定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预算执行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过程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机构建设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对应项目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加强审判
执行工作

发挥民事审判职
能、惩治刑事犯
罪、发力执行攻

坚

省政法转移支付

资金（办案业务
费）,办案业务费

结案率 ≥50% ≥85%

综治维稳
扫黑除恶、综治

维稳

维稳工作经费,司
法救助金,扫黑除
恶专项资金,法制

宣传费

推送法治工作动态及相关知识宣传 ≥6条 ≥12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

社会效益
院门户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

更新
≥50条 ≥100条

经济效益 诉讼费收入额 ≥1000万元 ≥2000万元

生态效益
办理环境资源案件，引导地方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可持续发展
开展法治进校园、进村社、进企业等法治

宣传
≥5次 ≥10次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人大报告满意度 ≥90% ≥90%


